


申报方向：鼓励打造优质工程

关于申报项目未使用财政资金的说明

我单位：xxx（企业全名）作为总承包单位承接的xx项目（项目全称）2024年获评xx奖项，且该项目未使用财政资金，符合“鼓励打造优质工程”方向要求，现申请优质项目奖励50万元。
获奖项目名称：
获奖项目所在地：
获奖项目基本情况：（不少于100字）
获奖项目建设单位：
获奖项目监理单位：
获奖项目规模：
获奖项目合同额：xx万元
获奖项目开竣工日期：
特此说明。

申报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/章）：
2025年xx月xx日






